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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二大股东签署《表决权委托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东方网络”）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收到第二大股东宁波博创金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博创

金甬”）通知：博创金甬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与南通东柏文化发展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东柏文化”）签订了《表决权委托书》。 

    根据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东方时代网络传媒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第二大股东、第三大股东签署〈股票转让之框架性

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博创金甬与东柏文化签订的《股票

转让之框架协议》约定：博创金甬正筹划将其持有的东方网络 50,592,469 股股票

全部转让予东柏文化及/或东柏文化指定的主体，占东方网络股本总额的 6.71%,

同时将全部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会议召集权、征集投票权以及除收

益权和股份转让权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排他及唯一地委托东柏文化或东柏

文化指定的主体行使。 

    现博创金甬与东柏文化签订了《表决权委托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表决权委托书》的主要内容 

    1、召集、召开、参加股东大会，对所有根据法律法规及上市公司章程规定

需要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的事项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包括章程经修改

后而规定的任何其他的股东投票权）； 

    2、行使股东提案权，提议选举或者罢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

议案； 

    3、其他与股东表决权相关的事项。 



    本委托书项下的委托权利期限自本委托书出具之日至标的股票交割日，在此

期间委托人不可撤销委托书项下委托权利，除非出现受托人违反与委托人签署的

股票转让框架协议及相关协议的情形。受托人不得将委托事项委托其他方行使。 

    二、关于股东表决权等权利变更的说明  

    1、委托书有效期内，东柏文化可行使公司 50,592,469 股股票（占东方网络

总股本的 6.71%）对应的表决权、提名和提案权、参会权、会议召集权、征集投

票权以及收益权和股份转让权之外的其他权利不可撤销地授权。  

    2、签署《表决权委托书》后，博创金甬与东柏文化为一致行动人。  

    3、公司目前暂时无法准确预计表决权委托事项可能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

生的影响；公司将及时披露前述事项的后续相关进展情况（如有）；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表决权委托书》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